
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2007 年報告  

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（“推薦委員會＂）2007 年報告採用了嶄

新的形式。過去，我們會在報告內介紹推薦委員會的資料、交代

委員會在該年度的重要工作，以及描述各級法院的組成，讓大家

對推薦委員會職權範圍內的司法職位有全面的了解。現時我們分

別透過兩份報告提供這些資料。首先，新增設名為“司法人員推

薦委員會＂的報告，旨在提供有關推薦委員會的概覽和各級法院

的資料。這份報告現已發布，並上載於我們的網站。此外，我們

亦會出版年報，集中報導推薦委員會在該年度的工作。

為了致力保護環境，我們將不再印製新增設的報告及年報的印刷

文本，而只會把其內容上載於我們的網站。

我希望你們喜歡這份報告，亦希望透過這份報告，讓公眾對推薦

委員會在 2007 年度的工作有更深入的了解。  

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主席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  李國能

http://www.judiciary.gov.hk/tc/publications/publications.htm


推薦委員會的委員  
 
 
1 .  行政長官於 2 0 0 7 年再度委任四名委員，任期兩年，

由 2 0 0 7 年 7 月 1 日起至 2 0 0 9 年 6 月 3 0 日止。2 0 0 7 年的委員

會成員如下  —  
 
 
當然主席及當然委員  
 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李國能（主席）  
 
黃仁龍資深大律師， J P（律政司司長）  
 
 
法官  
 
馬道立法官     （2 0 0 6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8 年 6 月 3 0 日） 
 
湯寶臣法官     （2 0 0 6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8 年 6 月 3 0 日） 
 
 
大律師及律師  
 
何沛謙資深大律師   （2 0 0 5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7 年 6 月 3 0 日） 

（2 0 0 7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9 年 6 月 3 0 日） 
 
史密夫律師     （2 0 0 5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7 年 6 月 3 0 日） 

（2 0 0 7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9 年 6 月 3 0 日） 
 
 
與法律執業無關的人士  
 
徐立之教授     （2 0 0 5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7 年 6 月 3 0 日） 

（2 0 0 7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9 年 6 月 3 0 日） 
 
王鳴博士， J P   （2 0 0 5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7 年 6 月 3 0 日） 

（2 0 0 7 年 7 月 1 日至 2 0 0 9 年 6 月 3 0 日） 
 
鄭維健博士，G B S， J P（2006 年 7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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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委員會秘書  
 
 
2 .  現任司法機構政務長劉嫣華女士於 2 0 0 5 年 6 月 1 5
日起獲委任為推薦委員會秘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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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委員會的工作  
 
 

1 .  有關推薦司法任命的討論及決定通常都是通過會議

進行，但也可以藉傳閱文件方式進行。2 0 0 7 年，推薦委員會進

行了 2 次會議，並在該些會議討論了 4 份文件，從而通過了 9
項決議，就司法任命提出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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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7 年就司法任命提出的建議  
 
 
1 .  2 0 0 7 年，推薦委員會曾推薦 7 位人選，出任 1 個在

高等法院及 6 個在裁判法院的司法職位。詳情列於下表內。  
 

高等法院  裁判法院  

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  特委裁判官  

1  6  

 
 
2 .  此外，推薦委員會亦就法官在到達正常退休年齡時延

長任期（包括是否延長任期，及如延長的話，該延長多久）提

出 1 項建議。詳情列於下表內。  
 

高等法院  

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 

1  

 
 
3 .  再者，推薦委員會亦就司法人員的聘用合約續期事宜

上提出 1 項建議。詳情列於下表內。  
 

高等法院  

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  

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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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7 年作出的司法任命 

 
 
高等法院  
 
 
1 .  根據推薦委員會的推薦，行政長官任命歐陽桂如法官

於2 0 0 7年8月1日起出任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。  
 
 
裁判法院  
 
 
2 .  根據推薦委員會的推薦，行政長官任命下列人士出任

特委裁判官。  
 
 
姓名  
余焯文先生  任命由 2007 年 7 月 16 日起生效  
吳重儀女士  任命由 2007 年 7 月 16 日起生效  
陳慧敏女士  任命由 2007 年 7 月 16 日起生效  
香淑嫻女士  任命由 2007 年 7 月 23 日起生效  
朱仲强先生  任命由 200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 
周博芬女士  任命由 2007 年 9 月 3 日起生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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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主席及委員的簡歷  
 
 
主席  
 
 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李國能  
 
李國能法官持有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及法律碩士學位。他在 1 9 7 0
年獲得英國大律師執業資格， 1 9 7 3 年獲得香港大律師執業資

格，1 9 8 8 年獲委任為御用大律師。李國能法官在 1 9 9 7 年 7 月

1 日獲委任為首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，在此之前一直從事私人執

業。他於 1 9 9 7 年獲選為中殿律師學院名譽委員，並於 1 9 9 9 年

獲劍橋大學菲茨威廉學院頒授名譽院士名銜。李國能法官曾獲

以下院校頒授榮譽學位：香港科技大學、香港浸會大學、香港

公開大學、香港大學、澳洲 Griffith University、澳洲新南威爾斯

大學、澳洲悉尼科技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。他現時為清華大學

法律系之友慈善信托基金受托人。  
 
 
當然委員  
 
 
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，JP 
 
黃仁龍先生畢業於劍橋大學，獲頒劍橋大學學士（法律）及劍

橋大學碩士（法律）學位。他於 1 9 8 7 年在英國和威爾斯取得大

律師執業資格，同年獲得香港大律師執業資格。2 0 0 2 年，他在

香港獲委任為資深大律師。黃先生於 2 0 0 5 年 1 0 月獲委任為律

政司司長，領導律政司轄下包括 3 0 0 多名律師的人員。黃先生

是香港法律改革委員會的主席及撲滅罪行委員會的副主席。在

出任律政司司長之前，黃先生是私人執業大律師，於 2 0 0 3 年 7
至 8 月期間，他出任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。在 1 9 8 9
年至 2 0 0 5 年期間，他曾擔任多屆香港大律師公會執委會成員，

並於 2 0 0 3 至 2 0 0 5 年出任該會法律教育委員會主席。黃先生於

2 0 0 7 年 1 0 月獲中殿律師學院選為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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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 
 
 
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立  
 
馬道立法官於 1 9 7 7 年獲頒英國伯明翰大學法學士學位，於 1 9 7 8
年在英國和威爾斯取得大律師執業資格，並於 1 9 8 0 年獲得香港

大律師執業資格。此外，他先後於 1 9 8 3 年及 1 9 9 0 年在維多利

亞州及新加坡取得大律師資格。於 1 9 9 3 年他獲委任為御用大律

師。馬法官是英國格雷律師學院的名譽委員。他一直從事私人

執業，直至於 2 0 0 1 年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。在 2 0 0 2
年，他獲委任為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。自 2 0 0 3 年 7 月起，他

出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。馬法官是民事司法制度改革督導委員

會的主席，同時亦為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、區域法院規則委員

會，以及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委員會的當然主席。  
 
 
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湯寶臣  
 
湯寶臣法官獲香港大學頒授法律學士學位及持有該大學頒發的

法學專業證書。在 1985 年，湯法官取得香港大律師執業資格，

於 1 9 8 5 至 1 9 9 0 年期間從事私人執業。在 1 9 9 1 年，他加入香

港司法機構為裁判官，並分別於 1 9 9 7 及 1 9 9 8 年獲委任為主任

裁判官及總裁判官。自 2 0 0 0 年 1 0 月起，他獲委任為高等法院

原訟法庭法官。湯法官是監管下釋囚委員會的主席及長期監禁

刑罰覆核委員會的副主席。他亦是香港法律改革委員會轄下的

陪審團小組委員會的成員。  
 
 
何沛謙資深大律師  
 
何沛謙先生為執業資深大律師，在 1 9 8 3 年畢業於倫敦大學，取

得法律學士學位，並於 1 9 8 5 年在劍橋大學取得法律碩士學位。

他於 1 9 8 4 年在英國和威爾斯取得大律師執業資格，並於同年

獲得香港大律師執業資格。在 2 0 0 0 年，他獲委任為資深大律

師。何先生在 2 0 0 3 年至 2 0 0 5 年出任香港大律師公會副主席。

他現時為空氣污染管制上訴委員會主席及行政上訴委員會副主

席。自 2 0 0 7 年 8 月 3 1 日起，何先生獲委任為電訊（競爭條文）

上訴委員會副主席，並於 2 0 0 7 年 1 0 月 7 日起獲委任為消費者

  8



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史密夫先生  
 
史密夫先生為事務律師，自 1 9 8 2 年至今在香港執業。他於 1 9 8 5
年 1 月成為羅拔臣律師行的合夥人，從 1 9 8 9 年起成為該行的資

深合夥人。史密夫先生在 2 0 0 4 至 2 0 0 5 年期間出任香港律師會

會長，現在則是該會理事成員。他也是太平洋地區律師公會會

員、亞洲與太平洋法律協會會員、法國工商總會成員、香港董

事學會會員及終審法院規則委員會成員。史密夫先生是香港城

市大學法律學院院務會會員和香港總商會歐洲委員會的前主席

。  
 
 
徐立之教授  
 
徐立之教授為香港大學第十四任校長，於 2 0 0 2 年 9 月獲委任現

職前，曾任多倫多病童醫院研究中心首席遺傳學家，多倫多大

學教授及 H.E. Sellers 囊狀纖維症講座教授。徐教授是基因研究及

其他疾病基因研究工作的先驅。其國際及國家獎項包括加拿大

皇家學會院士、倫敦皇家學會院士、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美

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以及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榮譽院士。此

外，徐教授曾獲頒授加拿大勳章及安大略省勳章。  
 
 
王鳴博士，JP 
 
王鳴博士現任香港青年協會總幹事，亦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

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，並擔任香港特別行政區教育統籌委員會

主席至 2 0 0 7 年 4 月 3 0 日為止。王博士過去曾分別出任行政及

立法議會成員；現時亦擔任多個民間慈善及福利服務機構之主

席或理事會成員，以及獲邀擔任香港上海滙豐銀行有限公司及

長江實業（集團）有限公司的非執行董事。王博士取得香港大學

社會科學榮譽學士、加拿大多倫多大學社會工作學碩士、英國倫

敦大學倫敦經濟及政治科學學院社會政策及計劃理學碩士、美

國加州大學 ( Davis)社會學碩士、以及美國加州大學 ( Davis)社會

學博士等學位。此外，她亦分別獲得香港中文大學 ( 1 9 9 6 )、加

拿大多倫多大學 ( 1 9 9 9 )、香港理工大學 ( 2 0 0 2 )、香港大學 ( 2 0 0 3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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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香港教育學院(2004)頒授榮譽博士學位；2006 年更獲頒授倫敦

經濟及政治科學學院榮譽院士。王博士曾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

年，以及獲世界經濟論壇頒予「明日世界領袖」名銜。她亦於 1997
年獲頒英帝國爵級司令勳銜。  
 
 
鄭維健博士，GBS，JP 
 
鄭維健博士為環球（香港）投資有限公司主席、中文大學校董會

主席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，同時亦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

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。鄭博士最初從事醫科教學工作，其後在

8 0 年代末期轉投商界。他在多間上市及私營公司均擔任要職，

包括由 1 9 8 9 年至 1 9 9 8 年擔任恆生銀行副主席及非執行董事、

由 1 9 9 1 年至 1 9 9 4 年擔任香港期貨交易所主席、同期亦兼任香

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之理事；其後於 1 9 9 4 年至 1 9 9 7 年擔任

香港聯合交易所理事會主席。在 1 9 9 7 年，鄭博士出任國際證

券交易所聯會副會長，並於 1 9 9 8 年至 1 9 9 9 年及 1 9 9 9 年至

2 0 0 1 年期間，分別出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及中央政策組

首席顧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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